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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2018年，市场监管总局等八部门提出以企业标准自我声明公开为基础，建立实施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该制度通过调动第三方评估机构，针对消费品、装备制造和服务三个领域中的不同产品和服务类别开展企业标准水平评估以及产品或服务质量评价，发布企业标准排行榜，确定企业标准“领跑者”，推动形成多方参与、持续提升、闭环反馈的动态调整机制，引导企业标准水平提升，引领产品和服务质量升级。

为切实发挥企业标准对质量提升的引领作用，支撑企业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和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工作的有序推进，企业标准“领跑者”联盟、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资源环境研究分院联合有关行业协会、检测认证机构、标准化服务机构以及企业共同组织制定“‘领跑者’标准评价要求”系列团体标准。

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是通过高水平标准引领，增加中高端产品和服务有效供给，支撑高质量发展的鼓励性政策，对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推动经济新旧动能转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培育一批具有创新能力的排头兵企业具有重要作用。

东莞市电线电缆行业协会于2021年6月批准该项目立项，并将《“领跑者”标准评价要求 机器人柔性电缆》团体标准制定列入2021年计划。

工作过程

2021年6月开始，东莞市电线电缆行业协会开始组织收集汇总分析相关信息，主要有：
历年监督抽查不合格率高的技术指标；
强制性认证要求验证测试的技术指标；
消费者投诉较多的技术指标；
消费者关注的技术指标，但缺乏相关国家或行业标准；
新兴的技术指标，缺乏相关国家或行业标准。
经过分析汇总后，筛选出重点技术指标。
2021年6月中旬，就筛选出来的重点技术指标，广泛征询国内机器人柔性电缆生产企业和检验检测机构的意见与建议，并初步确定了《“领跑者”标准评价要求 机器人柔性电缆》团体标准的技术要求，同时组建了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1年7月，东莞市电线电缆行业协会组织各起草单位对标准进行了立项讨论会，每次会议都形成了会议纪要，确定下一步在什么时间，谁要完成什么事情，经过多次会议讨论及论证，标准起草工作组确定了标准草案详细内容，形成标准《“领跑者”标准评价要求 机器人柔性电缆》征求意见稿，并向行业征求意见。

1、多方讨论后形成征求意见稿，公开并定向征集意见

7月下旬，编制组开展了大量的研究、调研工作并进行了核心指标和创新指标基准值数据确定的第一期试验，在这些工作有序开展的基础上，编写《“领跑者”标准评价要求 机器人柔性电缆》讨论稿，经多次讨论，形成征求意见稿，8月3日，该标准在中国技术经济学会官网平台公开征求意见，同时编制小组定向征集了8位专家的意见。

2、修改并形成送审稿

9月初，送审稿准备阶段，结合征求意见阶段的数据做了核心指标和创新指标基准值数据确定的第二期试验，并将试验得出的数据作为送审稿指标基准值的确定依据。9月15日，未收到公开征求意见回函，定向征集收回8份专家意见。根据专家意见，9月底，编制组根据专家研讨会的意见，对标准条款再次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同时组织现场技术对标，再次进行现场调研，对本文件所提的指标体系及评价要求进行了验证和修改完善，编制组在多次实地调研、讨论研讨的基础上，完成了送审稿及编制说明。

3、起草工作组成及任务分配
	主要参加单位
	主要工作

	东莞市电线电缆行业协会
	负责标准制定工作，资料查询、标准正文及编制说明草案起草、方法验证、组织协调等工作。

	山东省电线电缆行业协会
	负责标准制定工作，资料查询、标准正文及编制说明草案起草、方法验证、组织协调等工作。

	中国技术经济学会
	负责标准制定工作，资料查询、标准正文及编制说明草案起草、方法验证、组织协调等工作。

	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参与标准制定工作，资料查询、标准正文草案起草、方法验证等工作。

	广东粤缆电线电缆有限公司
	参与标准制定工作，资料查询、标准正文草案起草、方法验证等工作。

	莱茵技术监督服务（广东）有限公司
	参与标准制定工作，资料查询、标准正文草案起草、方法验证等工作。


二、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法》及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T/CAQP015-2020《“领跑者”标准编制通则》进行编制。

《“领跑者”标准评价要求 机器人柔性电缆》标准编制所参考的依据为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强制性标准要求、国家及行业产品或服务标准、国内或国际先进产品或服务标准等。

三、主要内容

1、标准中的主要内容
本文件规定了机器人柔性电缆“领跑者”标准评价的术语和定义、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额定电压450/750 V及以下的机器人用柔性电缆，包括机器人用动力拖链电缆、动力本体电缆、信息传输拖链电缆、信息传输本体电缆产品的企业标准水平评价。相关机构在制定企业标准“领跑者”评估方案时可参照使用。企业在制定企业标准时也可参考使用。

机器人柔性电缆“领跑者”评价标准的基础指标包括：安全与性能要求、阻燃要求、电磁兼容；核心指标包括：拖链试验、弯曲试验、扭转试验；创新性指标包括：护套或外护套浸矿物油试验、耐候性。鼓励根据条件成熟情况适时增加与产品性能和消费者关注的相关创新性指标。

机器人柔性电缆“领跑者”标准的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序号
	指标
类型
	评价指标
	评价来源
	指标水平分级

	
	
	
	
	基准
水平
	平均
水平
	先进
水平

	1
	基础指标
	安全与性能要求
	GB/T 3956-2008
GB/T  2951
GB/T 5023
	符合标准要求

	2
	
	阻燃要求
	GB/T 18380.12-2008
	

	3
	
	电磁兼容(EMC)

（带信号传输）
	IEC 62153-4-3
IEC 62153-4-4
	转移阻抗、屏蔽衰减

符合标准要求

	4
	核心指标
	拖链试验
	TICW 21—2019

附录D
	≥500万次
	≥800万次
	≥1000万次

	5
	
	弯曲试验
	TICW 21—2019

附录E
	≥300万次
	≥600万次
	≥1000万次

	6
	
	扭转试验
	TICW 21—2019

附录F
	≥300万次
	≥600万次
	≥1000万次

	8
	创新性
指标
	护套或外护套浸矿物油试验
	CRIA 0003.1-2016
GB/T2951.21-2008
	—
	24小时
	48小时

	9
	
	耐候性

（户外用电缆）
	TICW 21—2019

附录G
	—
	抗张强度与断裂伸长率的保留率
≥70 %
	抗张强度与断裂伸长率的保留率

≥80 %


机器人柔性电缆技术指标评价等级分为3级，其中三级为最低等级要求。一级、二级、三级为排行榜上榜产品，其中符合一级指标要求的为“领跑者”产品。各等级需满足的指标要求见表2，依据本标准给出的评价指标要求和试验方法的一致性程度进行评价。

指标评价要求等级划分
	评价等级
	满足条件

	一级指标
	基本要求
	基础指标要求
	核心指标先进水平要求
	创新性指标至少有1项达到先进水平要求

	二级指标
	基本要求
	基础指标要求
	核心指标平均水平要求
	创新性指标至少有1项达到平均水平要求

	三级指标
	基本要求
	基础指标要求
	核心指标基准水平要求
	——


2、选取指标的选取原则

1）基础指标的选取

安全与性能是产品好坏最基本的要求，是必须达到的强制性标准指标要求，所以将安全与性能要求、阻燃要求、电磁兼容等选取为基础指标。

核心指标选取原则

核心指标选取了最具有代表性和重要性的技术指标，也是用户最关注的性能指标，工作组通过总结概况，最终选择拖链试验、弯曲试验、扭转试验作为机器人柔性电缆核心指标。产品的拖链性能、弯曲

性能、扭转角度的高低，直接影响工业机器人的正常运行。
3）创新性指标选取原则
针对产品的特点、行业和市场需要所提出的消费升级、质量提升所关注的指标，依照指标数据易于获取和验证的原则，将护套或外护套浸矿物油试验、耐候性选取为机器人柔性电缆创新性指标。

四、主要试验（验证）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试验验证。

五、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本标准不存在标准必要专利的问题。
六、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情况

在新型标准化体系中，企业标准定位为先进引领性的标准。但是企业的标准化工作缺乏参考与指导，因此很多企业标准存在编制格式不规范、指标未覆盖国家和行业标准相关要求、指标选取缺乏科学依据、指标水平不够先进等问题。该标准的制定一方面有利于指导企业编写企业标准，并可用于对企业标准的水平进行评价，另一方面可以指导第三方评估机构编制“排行榜”和“领跑者”评估方案并开展有关评估工作。

七、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本标准项目暂无对应的国际评价标准或国外先进评价标准。
八、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本标准属于团体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以及有关基础和相关标准不矛盾。

九、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未产生重大分歧意见。

十、标准性质建议与说明

本标准为东莞市电线电缆行业协会、山东省电线电缆行业协会联合制定的标准，属于团体标准,供协会会员和社会自愿使用。

十一、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等内容）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建议由协会组织标准的宣贯培训工作，由机器人柔性电缆行业内企业自愿采用本团体标准作为相关产品的执行标准。

十二、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全新制定，无替代标准版本。

十三、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